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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728.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制定本法。 析：与旧法相比更加简练，但可考性不强。 第二

条 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析：与原法相比未有改动。 第三条 公司

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

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

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析：明确公司是企业

法人，区别于旧公司只限定于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 第四条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

权利。 析：抛弃了旧公司法中的国有资产说，且公司股东并

不需要按其出资额参与进行公司的决策，更大限度的体现了

意思自治原则，符合法益需求。 第五条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

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析：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基

本原则是必依法行事，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且要接受监督。 

根据新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以下哪些权利： A、

资产收益权 B、参与重大决策权 C、选择管理者权 D、股东代

表诉讼权 ABCD 填空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 其认缴的出资额

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 其认购的股份 



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六条 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

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

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

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

，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 公众可以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

服务。 析：本次修改增加了第三款公众查阅公司登记的规定

。依照本款，公众有权向公司登记机关查阅公司登记事项，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第七条 依法设立的公司，由

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

公司成立日期。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名称、住所、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

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

更登记，由公司登记机关换发营业执照。 析：新增条文，可

考性较强，注意公司成立日期依旧是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

。另外要注意营业执照上应当载明的事项。 第八条 依照本法

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有限公司字样。依照本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

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字样。 析：明确

了有限制公司的名称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是有限公

司。股份制的公司名称可以是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是股份公

司，意思自治更加自由。 第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有限责任

公司的条件。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或者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

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 析：与旧法相比，增加了股份公司

向有限公司的转化，符合市场规律。注意变更后的债权债务

是由变更后的公司承担，与民法学理相通。 第十条 公司以其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析：与旧法同，注意是以主要

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题3：理论题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在我国设立公司遵循的原则是： A、准则主义 B、自由设立

主义 C、核准主义 D、准则主义为主，核准主义为辅 D 依据

第六条第一款，设立公司，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就可以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体现的就是准

则主义。 再看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批准方可设

立公司的情况，即核准主义原则。 因此我国实行准则主义为

主，核准主义为辅的公司设立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